桃園市政府  函 (稿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3-3322101＃6100-6104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
發文字號：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副本圖說   份

主旨：	有關貴公司（臺端）領有本府核發（  ）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    號建造執照在案，申請本市     區     段     地號等   筆土地之臨時性建築物（樣品屋）許可變更設計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依貴公司（臺端）   年  月 日申請書辦理。
2、 旨揭地號土地領有本府  年  月   日府都建照字第         號核准之申請設置臨時性建築物（樣品屋）核准函，本次申請變更內容如下：
(1) 
(2) 
(3) 其餘同原核准。
3、 上述變更申請內容本府同意備查，惟其修正係依申請人書圖說明，若有虛偽或誤導概由申請人擔負刑責，前述核發旨揭許可文件視其違法情節應予撤銷或廢止。
4、 副本抄送本府建築管理處施工科執照管理人員，請將副本併入（  ）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     號建造執照存根。


正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副本：             建築師事務所  地址：
    本府地方稅務局(檢附申請書)
     本府地政局
     本府建築管理處拆除科 
     本府建築管理處施工科(執照管理人員)
	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審查建築師
	


     本府建築管理處建照科
     
